
處理涉外治安案件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四頁)

中華民國114年6月10日警署外字1140116243號函修正

一、依據：
(一)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三)入出國及移民法。
(四)駐華外國機構及其人員特權暨豁免條例。
(五)警察偵查犯罪手冊。
(六)警察機關處理涉外治安案件規定。
(七)警察機關使用通譯注意事項。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一、準備階段：
（一）應先初步詢問涉案人士

國籍及案情，備妥其所
通曉語言之文件(如執行
逮捕、拘禁告知本人或
親友通知書)及錄音、錄
影器材等必要裝備。

（二）查證身分倘遇語言不通，
視需要通知通譯協助。

（三）外事員警應攜帶外事警
察人員服務證，以表明
身分。

二、執行階段：
（一）查證外國人身分：
1、請涉案外國人出示護照或

外僑居留證或足資證明身
分之證件，必要時查詢警
用行動載具（M-Police）
或外事資訊查詢系統之入
出境資料，了解其是否非
法停（居）留。

2、表明其為駐臺外交人員者，
應請其出示相關證明文
件（如外交官員證、國
際機構官員證、外國機
構官員證及外籍隨從
證），以資佐證。

(續下頁)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受（處）理案件 承辦員警

查證身分

通知外事員警協處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確認是否
具外交豁免權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是 否

Ａ Ｂ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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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處理涉外治安案件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四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3、若外國人無法當場提出相
關證件或所提證件難以
確認其身分，則應致電
外交部禮賓處特權科查
證其身分及確認其外交
豁免權範圍。

4、處理涉及具外交豁免權之
外交人員案件，應注意下
列事項：
(1)執勤過程應全程錄音或

錄影。
(2)不得逮捕、拘禁外交人

員或暫為保管其證件
（含駕照），並應給予
適當之禮遇，態度力求
懇切，恪遵人身、自由、
尊嚴不可侵犯之原則。

(3)倘需製作筆錄，應委婉
請其配合，除獲得其同
意外，不得要求製作筆
錄。

(4)現場調查程序完成後，
應請其提供名片或聯繫
方式，以利後續聯繫。

(5)勘驗或勘察採證駐臺館
處所有之車輛，應先取
得該館處之同意。

5、處理不具外交豁免權之外
交人員案件，倘需製作筆
錄，應委婉請其配合。如
其拒絕者，應留存書面紀
錄。

6、一般外國人案件比照國人
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二）領事通知：
1、依身分為不同處理：
(1)駐臺外交人員：

原則應通知外交部及其
所屬駐臺館處，並留存
書面紀錄。

(續下頁)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Ａ Ｂ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1.不得逮捕、拘
禁或扣押、暫
為保管其證件

2.執法過程中應
採取一切適當
步驟以避免其
人身、自由或
尊嚴受有任何
侵犯

告知領事通知、
提審法及刑事
訴訟法之相關
權利，並載明
於筆錄

比照國人相
關作業程序
處理

是否經
拘提或逮捕是 否

原則應通知外交
部及其所屬駐臺
館處，並留存書
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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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處理涉外治安案件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四頁)

(2)非駐臺外交人員：
拘提或逮捕不具外交豁
免權之外國人，應告知
其得請求通知所屬國駐
在我國之使領館或外國
機構，並在其提出請求
後，適時通知該國駐臺
館處。

2、上述詢問或告知之情形及
執行結果，應留存書面
紀錄或載明於筆錄備查。

（三）跨境刑事案件：
循刑事業務系統洽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國際刑
警科或兩岸科）協助。

(續下頁)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承辦員警或
外事員警

是否為
跨境刑事案件是 否

洽偵查隊通報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嫌疑人（或行為人）及案卷
送刑事或業管單位

三、分局流程：

填寫「涉外治安案件處理報告
表」依限陳報警察局

承辦外事
業務員警

填寫「涉外治安案件處理報告
表」，循外事業務系統依限陳
報警察局。

四、警察局流程：

填寫「涉外治安案件處理報
告表」依限通報警政署

承辦外事
業務員警

填寫「涉外治安案件處理報告
表」，循外事業務系統依限陳
報警政署。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填寫工作紀錄簿

五、使用表單：
（一）筆錄。
（二）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三）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四）員警工作紀錄簿。
（五）警察人員行使職權涉及外籍人士權利文書多國語言版本一覽表（含權利告知

書、逮捕、拘禁告知本人通知書及告知親友通知書多國語言版本）。
（六）內政部移民署受理治安機關特殊案件請求協查資料申請書。
（七）申請刑事案件境管職務協助通知單。
（八）涉外治安案件處理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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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處理涉外治安案件作業程序
(第四頁，共四頁)

六、注意事項：
（一）本作業程序所稱第一類涉外案件乃涉及外國人之重大刑事案件，亦即外國人所涉

案件為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所定之重大刑案者，至於外國人為加害人抑或被害人則
在所不論。

（二）員警於製作筆錄前，宜依外籍嫌疑人通曉之語言播放權利告知書多國語言影音短
片（置於警政知識聯網/執法相關外語表件項下及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便民
服務/權利告知書專區）。

（三）警察人員需進入宗教場所執法時，基於對宗教自由之保障，應取得該場域管理人
之同意，但有立即明顯危險或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之情形者，不
在此限。

（四）警察人員在宗教場所等易爭議處所查獲違法或違規之外來人口，於製作筆錄時，
應請通譯到場協助。

（五）警察機關依法逮捕或拘提之外國人，於逮捕或拘提時，應告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得請求通知該國駐臺館處，並在其提出此項請求後，立即通知其本國駐臺館處。
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明示反對通知者，不在此限。前述通知應作成書面紀錄或載
明於筆錄後併案檔存。

（六）為確保外籍人士權益，警察機關處理外僑在臺死亡、受重傷、未成年人或無充分
行為能力人之案件，應即通知其本國駐臺館處俾提供必要協助，並應作成書面紀
錄併案檔存。

（七）偵辦涉外刑事案件急需於外國人入出境時予以留置者，應依「內政部移民署辦理
權責機關通知入出國（境）管制職務協助作業聯繫要點」申請境管。

（八）移（函）送涉外刑事案件或裁處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應注意下列事項：
1.完成外籍嫌疑人筆錄後，案卷移送刑事單位並副知外事業務單位。
2.警察機關將涉外刑事案件移（函）送地方檢察署偵辦時，移送書應副知外事業務單

位及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地區專勤隊；處理未逾期停（居）留之外籍人
士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應隨案檢附裁處書送移民署地區專勤隊。

（九）外交部禮賓處特權科電話：○二-二三四八二六○三；承辦人電話：○二-二三四
八二六○五；傳真電話：○二-二三八二一八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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